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

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

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最高人民法

院设立巡回法庭，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

起公益诉讼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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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行政区划法院检察院也将确保独立审判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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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是正义的最后守护
神，是正义事业的最终裁判者，
但现实是，受涉诉信访的影响，
法官的地位与尊严受到了前所
未有的挑战，对法官权利的保
障不足也是影响法官地位的重
要因素，这也直接导致了在司
法实践中，人情案、关系案、金
钱案的屡禁不止。

公报提出完善确保依法独
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制度、建
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
从而实现由合格法官行使裁
判权，使法官从繁杂的程序性
事务中解脱出来，专注于公正
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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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主任陈卫东认为，最高
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探
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
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是为落
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
建立司法与行政辖区适当
分离的一个举措。

过去我们的司法辖区
是同行政辖区相互对应的，
市有中级法院，省有高级法
院，这样司法辖区和行政辖
区有了重合。

依据法院组织法，各级
法 院 由 各 级 人 大 选 举 产
生，同级法院向同级人大
负责，接受同级人大的监督
和罢免。而各地方上下级人
民法院之间，地方法院与最
高人民法院之间，只有法律
上的监督关系，不是领导关
系。由此造成法院机构设置
的地方化，隶属关系的地方
化的事实。

因此出现两大问题，首

先，按行政区划设立的司法
机关在管辖所属行政区划
内案件时，易受地方保护主
义干扰，影响司法独立。

另外中国地区间经济
发展不平衡，各地司法机
关 承 担 业 务 量 有 很 大 差
距，一些地方司法资源出
现闲置，一些地方却要承
受巨大案件数量压力，苦
不堪言。

陈卫东表示，解决这种
问题的方式有很多，比如
梯级管辖、指定管辖，还有
一种可选的方案，就是这
次提出的设立巡回法庭，
巡回法庭不以特定的管辖
区域为自己案件的范围，
是流动的，可以随时到不
同的地区受理案件，打破
了地区的限制。

“这是中央为了更好地
确保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独立行使审判权这一目标
之下的一个举措。在之前的
司法改革的论证过程当中，
以及中央政法委关于司法
改革的一些建议设想里面
曾经提到过。”陈卫东说。

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
钱弘道告诉齐鲁晚报记者，
公告明确最高人民法院设
立巡回法庭，关于此规定，
之前学者呼吁很多，今天终
于要付诸行动。

“巡回法庭的法官在国
外是不固定的。法官不常驻
法庭，巡回法院的法官流动
性较强，搭配上并没有严格
的组合关系。与普通地方法
庭相比，受地方党政制约更
少，办案更加独立。虽然关
于巡回法庭的具体设置没
有公布，但可以明确的是巡
回法庭有利于审判权的独
立。”钱弘道说。

“再者，巡回法庭，法庭
内务、行政工作都可委托非
法官人员管理行使，可极大
程度上突出法院法官本位，
而不是带有行政色彩。”钱
弘道告诉齐鲁晚报记者。

“公告中，还提到探索
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
院和人民检察院，这也是确
保审判权和检察权的独立，
就是要杜绝关系案、人情
案、金钱案。”

司法辖区是同行政辖区相互对应，造成法院机构设置的地方化，隶属关系的地方化
的事实。按行政区划设立的司法机关在管辖所属行政区划内案件时，易受地方保护主义
干扰，影响司法独立。公报提出，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
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这是中央为了更好地确保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审判权
这一目标之下的一个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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